


• 滚镀——滚镀是工件进行前处理后装入滚筒内进行电镀，每筒数量滚
镀适用于尺寸较小、镀层薄10μm以下的零件，如弹簧、不易变形的
小五金件紧固件、垫圈、销子等。有振动滚镀、倾斜滚镀、卧式滚镀。



2.设备布置要求

• 1.根据生产车间面积设置滚镀设备布置形式

• U型、L型、直线型布置三种。



图例



• （1）电镀作业区生产流程自动化，不得在电镀缸处设置人工作业
（加料除外）。

• （2）电镀作业区不得与其他作业区混杂。

• （3）电镀作业区安全通道畅通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1.2米。

• （4）电镀作业区安全通道畅通，不得设置断头通道或回字形通道。

• （5）电镀作业区加热缸不得采用加热棒加热，一律更换成空气能加
热（现今空气能加热能达到95℃），如工艺实在达不到加热温度，在
必须换成不锈钢加热槽，或因产品因素，可换成内胆为pp助燃材料，
外套不锈钢材料进行隔绝。

• （6）氰化槽和有机溶剂的排风系统，其风管的正压段不应穿过其他
房间；严禁氰化物槽与酸槽的排风合并，而氰化物与碱槽的排风可以
合并；有机溶剂除油槽不能与其他槽体的排风合并，应设置单独的排
风系统并考虑防火防暴措施 ；铬酸槽、硝酸槽的排风应各自单独设置。

3.滚镀区域负面清单



• （7）含氰镀槽及含氰废气管道应有红色的警示标志。

• （8）装置的各种安全与警告指示应装置在相应部位上作出明显标志；电镀
生产装置操作面板指示应有反应机器安全运行、工作状态、故障等有关信
息；电镀生产装置及其电气系统存在事故风险的地方应有警告性标志。

• （9）电镀生产线显要位置设置应急处置卡。

• （10）电镀作业区显要位置设置员工信息卡。

• （11）电镀作业区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。

• （12）电镀车间必须设置危化品中转仓（应当独立设置），作业现场不允
许存放任何化学品（包括所有药水、添加剂等）。

• （13）电镀作业区设备放置必须采取“一”字排列或“7”字排列，严禁使
用“回”字排列或“田”字排列。



• 挂镀——挂镀是工件装夹在挂具上进行电镀，挂镀适宜大零件，每挂数量
少，镀层厚度10μm以上、易划花、易变形、规格较大的五金件。

（二）.挂镀工艺简介

1.挂镀工艺简介



2.设备布置要求

• 1.根据生产车间面积设置挂镀设备布置形式

• 环形垂直升降线、环形垂直线型布置二种。



图例



• （1）电镀作业区生产流程自动化，不得在电镀缸处设置人工作业（加料
除外）。

• （2）电镀作业区不得与其他作业区混杂。

• （3）电镀作业区安全通道畅通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1.2米。

• （4）电镀作业区安全通道畅通，不得设置断头通道或回字形通道。

• （5）电镀作业区加热缸不得采用加热棒加热，一律更换成空气能加热
（现今空气能加热能达到95℃），如工艺实在达不到加热温度，在必须换
成不锈钢加热槽，或因产品因素，可换成内胆为pp助燃材料，外套不锈钢
材料进行隔绝。

• （6）氰化槽和有机溶剂的排风系统，其风管的正压段不应穿过其他房间；
严禁氰化物槽与酸槽的排风合并，而氰化物与碱槽的排风可以合并；有机
溶剂除油槽不能与其他槽体的排风合并，应设置单独的排风系统并考虑防
火防暴措施；铬酸槽、硝酸槽的排风应各自单独设置。

3.挂镀负面清单



• （7）含氰镀槽及含氰废气管道应有红色的警示标志。

• （8）装置的各种安全与警告指示应装置在相应部位上作出明显标志；电
镀生产装置操作面板指示应有反应机器安全运行、工作状态、故障等有关
信息；电镀生产装置及其电气系统存在事故风险的地方应有警告性标志。

• （9）电镀生产线显要位置设置应急处置卡。

• （10）电镀作业区显要位置设置员工信息卡。

• （11）电镀作业区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。

• （12）电镀车间必须设置危化品中转仓（应当独立设置），作业现场不允
许存放任何化学品（包括所有药水、添加剂等）。

• （13）电镀作业区设备放置必须采取“一”字排列或“7”字排列，严禁
使用“回”字排列或“田”字排列。



• 连续快速电镀的加工工艺本质上与一般电镀并无区别，然而各工艺过程的
处理时间要比普通电镀短得多，因此各种处理液、镀液要具有适应快速电
镀的能力。

（三）.连续镀工艺简介

1.连续镀工艺简介



图例



• （1）电镀作业区生产流程自动化，不得在电镀缸处设置人工作业（加料
除外）。

• （2）电镀作业区不得与其他作业区混杂。

• （3）电镀作业区安全通道畅通，通道宽度不得小于1.2米。

• （4）电镀作业区安全通道畅通，不得设置断头通道或回字形通道。

• （5）电镀作业区加热缸不得采用加热棒加热，一律更换成空气能加热
（现今空气能加热能达到95℃），如工艺实在达不到加热温度，在必须换
成不锈钢加热槽，或因产品因素，可换成内胆为pp助燃材料，外套不锈钢
材料进行隔绝。

• （6）氰化槽和有机溶剂的排风系统，其风管的正压段不应穿过其他房间；
严禁氰化物槽与酸槽的排风合并，而氰化物与碱槽的排风可以合并；有机
溶剂除油槽不能与其他槽体的排风合并，应设置单独的排风系统并考虑防
火防暴措施 ；铬酸槽、硝酸槽的排风应各自单独设置。



• （7）含氰镀槽及含氰废气管道应有红色的警示标志。

• （8）装置的各种安全与警告指示应装置在相应部位上作出明显标志；电
镀生产装置操作面板指示应有反应机器安全运行、工作状态、故障等有关
信息；电镀生产装置及其电气系统存在事故风险的地方应有警告性标志；

• （9）电镀生产线显要位置设置应急处置卡。

• （10）电镀作业区显要位置设置员工信息卡。

• （11）电镀作业区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。

• （12）电镀车间必须设置危化品中转仓（应当独立设置），作业现场不允
许存放任何化学品（包括所有药水、添加剂等）。



（四）用电安全负面清单

• （1）用电设备、生产拉线、电源插座回路、配电箱必须安装剩余电
流保护装置和接地保护。

• （2）电气设备必须张贴警示标识。

• （3）配电室独立设置且与生产作业区域进行物理隔离，无条件独立
设置配电室的必须设隔离（墙）网。

• （4）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。

• （5）生产作业现场严禁存在电源线路裸露或电线乱拉乱接

• （6）配电线路必须采用金属或阻燃管保护，临时用电必须采用电缆
线。

• （7）设置急停机构，除紧急停止机构不能减少风险的机器外，运动
设备上应设置紧急停止机构（按钮、手柄等）  紧急停止机构应设置
在使操作者易于接近且无操作危险的地方 。  

• （8）设备检修时，必须对设备进行断电处理方可进行检修作业，在
设备电源电箱处，应当设立警示标志，示意该设备进行停电检修。



（五）行车安全负面清单

• （1）起重吊钩应设有防止起吊工件脱钩的钩口闭锁装置 。
• （2）行车运行过程中应设置提醒作用明显的声光报警装置 。
• （3）行车在升降、行走的行程末端应设置极限保护装置 。
• （4）行车在吊钩上升行程最上端位置应设置安全栓，以便设备维修

时使用 。  
• （5）电镀设备使用多台行车时，应设置防止相互碰撞的安全防护设

施   。
• （6）行车控制系统应有防重杆功能，以防止镀槽内有工件时行车还

继续向槽内放工件而引起事故  。
• （7）行车上人体易接触部位应设置有防护功能的安全连锁开关。工

人操作发生人体接触时，行车紧急停止  。
• （8）行车的警示色为黄色   。
• （9）应有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及应急处置卡、安全责任人。



（六）危险化学品安全要求负面清单

• （1）禁止使用无标签、无使用说明、无生产厂家标识的“三无”的有机溶剂。

• （2）危化品临时储存点应设置有安全技术说明书（中文）、安全标签，职业
危害告知卡，应急处置卡等；设置“禁止烟火”、“必须戴防护口罩”等安
全警示标志，配备灭火器等消防设施，配备防毒口罩等防护器材。

• （3）储存、使用场所应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；操作人
员应经培训持证上岗，应熟练、正确使用灭火器材，应能正确处理液态化学
品泄漏、流淌等事故。

• （4）易燃品仓库照明一律采取防爆装置，电气连接处应进行电气隔离密封。 
• （5）严禁禁忌物混存混放；储存、使用场所通道两侧的地面上应有醒目的通

道标志线。

• （6）电镀作业区现场不能存放任何化学品，车间需设置化学品中转仓，如添
加不完的化学品，需存放回中转仓内。

• （7）园区危化品需统一管理，需做好危化品出入库登记核查制度，对园区内
的车间危化品管理不单单只做“三酸两碱”，应当参照《危化品目录（2015
版）》所有纳管的危化品进行管理。禁止车间私自购买或存放园区未监管的
危化品。

• （8）原辅材料“去毒化”（用低毒或无毒原辅材料替代含苯、1,2-二氯乙烷、
正己烷、三氯乙烯等物质的原辅材料）



（七）功能分区要求负面清单

• （1）作业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，作业场所不得住人。

• （2）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，高毒作业场所与其他作业场所隔离。

• （3）设置有效的通风装置；可能突然泄漏大量有毒物品或者易造成
急性中毒的作业场所，设置自动报警装置和事故通风设施。

• （4）园区内所有排风管必须使用助燃材料的风管，包括楼顶废气塔。

• （5）园区内所有涉及到的易燃易爆类的车间（包括洁净车间、丝印
车间、滚油车间、喷漆车间等）必须做到整体防爆，车间内有机溶剂
需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存放，对未使用完的有机溶剂需存放在防爆柜内，
防爆柜必须接地。



（八）镀槽材质负面清单

• 有钛电镀槽(耐酸碱类溶液腐蚀)、PP材质、PVC材质、PVDF材质、玻
璃钢槽材质、不锈钢槽材质、砌花岗岩材质、聚四氟乙烯材质(可以在
任何酸里使用)等各种材质的槽体。

• 通常电镀采用PP材质。

• 镀铬采用PVC
• 塑胶粗化采用钛板，

• 前处理及除油温度高于75度一定要不锈钢



（九）环保要求负面清单（电镀行业规范条件）

• （一）企业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，依法获得排污许可证，并按照排污许可证
的要求排放污染物；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。

• （二）企业有废气净化装置，废气排放符合国家或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。

• （三）企业有合格废水处理设施，电镀企业和拥有电镀设施企业经处理后的废
水符合国家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）有关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
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，排放的废水接受公众监督；其余纳入本规范条件的
企业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）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。

• （四）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
控制标准》(GB18597)，设置规范的分类收集容器进行分类收集，并按照《危险
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交由有处置相关危险废物资质的机构处置，鼓
励企业或危险废物处理机构进行资源再生或再利用。

• （五）厂界噪声应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》（GB12348）要求。

• （六）属于国家重点监控源的企业应开展自行监测并按照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
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发[2014] 81号）要求，在环境保护主
管部门组织的平台上及时发布自行监测信息。



（10）落后工艺和落后设备（电镀行业规范条件）

•     （1）前处理:
• 1.汞齐化处理

• 2.含氰沉锌

• （2）主工艺：

•       1.鎏金

• 2.镀镉工艺[用于民用产品（船舶及弹性零件除外）]
• 3.氰化镀锌工艺

• （3）后处理

•      高浓度铬酸钝化（镀锌钝化，铬酐浓度150g/L以上的钝化工艺。）

• A2  落后装备

• （1）无喷淋、镀液回收等措施普通单槽清洗

• （2）砖砼结构槽体

• 镀镉产品[用于民用产品（船舶及弹性零件除外）]


